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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文件

哈工程校发〔2025〕145号

关于印发《哈尔滨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哈尔滨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实施细则》经学校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哈尔滨工程大学

2025年 11月 3日

http://camel.hrbeu.edu.cn/2025/1103/c3545a342340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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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

实验室安全准入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提升实验人员

安全意识与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，有效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

故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保障师生生命安全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

法规和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及《哈尔滨工程大学安全生

产管理办法》《哈尔滨工程大学技术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所有进入学校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

的人员，包括学校师生以及申请到学校开展实验的校外人员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三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在学校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

按责任分工履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职责。

（一） 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安全准入监督管理部

门，负责牵头协调实验室安全准入体系的建设与运行，督促和检

查学校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的实施情况。

（二）学校各职能部门按照“业务谁主管、安全谁负责”原则

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职责。涉及的主要职能部门及工作职责

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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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校团委：监督各教学科研单位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和竞赛组

织过程中的安全准入制度落实情况。

2.本科生院：监督各教学科研单位本科生教学活动的安全准

入制度落实情况，对涉及重要危险源的本科生教学活动（含实验

课程、毕业设计等）进行分级准入管理，建立教学环节的安全风

险评估和审批制度。

3.研究生院：监督各教学科研单位研究生教学活动中的安全

准入落实情况，督促教学科研单位建立学生研究选题风险评估和

审批制度。

4.科学技术研究院：监督各教学科研单位结合学科特点、科

研项目风险等级及设备类型，制定科研活动安全准入标准，分类

开展专项安全准入。

5.国有资产管理处：负责建立校级实验室安全准入试题库并

动态更新，指导、监督、检查、考核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安全准

入工作落实情况。

第四条 各教学科研单位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负

主体责任，应确保准入工作与实验室安全条件、实验项目风险管

控有效联动。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实施细则，监督所属基层

学术组织落实准入制度。

（二）建立实验室分级准入标准，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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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批实验室的准入方案。

（四）根据学科特点，建立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准入试题库并

动态更新。

（五）组织准入考试。

（六）组织本单位（含所属基层学术组织、实验室）准入档

案存档工作，保存准入方案、培训记录、考核成绩、准入资格证

明等材料。

（七）监督、指导所属单位将实验室安全准入与实验项目安

全风险评估、实验室安全条件保障相结合，确保人员准入与实验

室安全风险等级相匹配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第五条 基层学术组织对所属实验室的安全准入过程负直

接管理责任，负责监督准入资格与实验项目风险、实验室安全条

件的符合性。

（一）审核所属实验室的准入方案。

（二）监督实验室负责人实施准入培训，并抽查培训效果。

（三）对所属实验室提交的实验项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进行

初步审核，并提出审核意见。

（四）核查拟进入实验室的校外人员背景及必要性，形成初

步审核意见后报所在教学科研单位批准。

（五）监督实验室准入资格执行情况，定期检查实验室准入

档案的真实性与完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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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汇总所属实验室准入档案并报所在教学科研单位存

档。

第六条 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准入的直接责任人，

负责在确保实验室环境、设施、设备符合安全要求的前提下，组

织实施人员准入。

（一）以房间为管理单元执行准入制度，确保本实验室环境、

设施、设备符合安全要求，并制订相应准入方案。

（二）组织实验室专项安全培训。

（三）核验进入人员准入资格，并确认其拟开展的实验活动

已通过必要的安全风险评估。

（四）与进入实验室人员签订《实验室安全承诺书》。

（五）建立实验室准入档案（含培训记录、承诺书等）。

（六）指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负责核验进入实验室人员的准

入资格，并根据实验室特点进行专项安全教育，讲解设备操作规

程和相关注意事项，对涉及特种作业的人员增加实操考核环节。

第七条 实验项目负责人是其负责的实验项目/课程安全的

第一责任人，承担对参与项目师生以及相关人员的实验安全培训

及准入管理职责，确保项目实验人员全面掌握实验项目安全准入

要求。

（一）对实验项目进行风险评估，制定应急预案，确保实验

环境、设备设施满足安全要求，并将评估报告作为项目启动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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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条件。

（二）确保参与人员具备所进入实验室的准入资格。

（三）对高风险操作（如危化品使用、高温高压实验）实施

专项培训。

（四）监督实验过程中安全规范执行情况。

第八条 进入实验室人员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具体执行者

和直接参与者，对自身及共同工作场所的安全负直接责任。

（一）主动参加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。

（二）签订《实验室安全承诺书》并履行安全义务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防护要求。

（四）对本人操作区域履行“实验结束五关”责任。

（五）及时报告隐患并配合整改。

第三章 准入要求

第九条 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的人员，必须接受安全教育培

训并通过学校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。若教学科研单位有特

殊准入要求，需接受专业安全知识培训并通过该单位的安全准入

考试，方能获取相应准入资格。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，不得进

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。

特种作业人员、特种设备操作人员除须通过学校的实验室安

全准入外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完成与本工种相适应的专业

技术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训练，并取得相应资质证书后，方可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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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实验室上岗作业。

第十条 进入需特殊防护和技能要求的实验室开展实验活

动（如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、辐射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生物安

全、加热仪器设备安全等），必须由该实验室负责人指定指导教

师进行专项安全培训。

培训内容包括实验操作流程、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及相关安全

注意事项。培训结束后，相关人员需通过考核，证明其已熟练掌

握相关知识和技能，方可获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资格。

考核内容和形式应根据实验室的专业特点确定。具体培训与考核

的实施过程及结果，需报实验室所属教学科研单位备案存档。

第十一条 校外人员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，必须经实

验室所在基层学术组织审核、教学科研单位批准后，按照第九条、

第十条的要求参加培训考试，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

动。具体培训与考核的实施过程及结果，需报实验室所属教学科

研单位备案存档。

第四章 准入资格

第十二条 进入校内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人员须通过实

验室安全管理系统完成以下操作：

（一）系统学习实验室通用安全知识。

（二）通过在线考试且成绩合格。

（三）系统生成实验室安全准入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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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获得学校统一认证的基础准入资格。

（五）通过系统阅读并确认其拟进入的实验室及拟开展实验

项目的主要安全风险及注意事项。

第十三条 已取得校级基础准入资格人员，根据进入教学科

研单位的专业要求，应当补充完成以下操作（任选一项）：

（一）接受该单位组织的专业安全知识培训并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通过该单位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。

第十四条 对涉及特殊防护要求（如辐射、生物安全、特种

设备等）或特殊技能要求的实验室，在满足前两条准入条件基础

上，实验室负责人须进行以下操作：

（一）现场核查人员专业资质文件。

（二）评估实操技能水平。

（三）签署书面授权文件。

（四）准入资格自授权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五条 实验室准入资格有效期：

（一）校级基础准入资格有效期为 2年。

（二）进入 I级风险实验室者，须每半年通过实操复训。

（三） 进入 II级风险实验室者，须每年通过安全知识复训。

（四）连续两次复审未通过者，须重新参加准入培训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若与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相悖或相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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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另有规定，或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，学校

异地科研机构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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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1月 3日印发


